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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农案〔2023〕第 40号

对惠州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
2023081 号提案的答复

田庆国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重视长效化解决我市耕地撂荒问题的建

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给予的重视关注并提

出了宝贵的建议，您在提案中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中遇

到的困难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，并为长效化解决耕地撂荒问

题提出了有见地的建议，对推进我市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

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是保护耕地、稳定粮食生产

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抓手和基础工作。市委市政

府高度重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，把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工

作纳入粮食生产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，全面组织推进撂荒耕

地复耕复种工作。通过出台相关政策、加大财政补贴、加强

技术支撑、加大宣传发动、改善耕地条件、创新复耕模式等

多种途径方式，与广大农户、经营主体和社会各方力量通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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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，扎实推进了我市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，2022 年全市

完成撂荒耕地复耕复种面积 5.48 万亩，其中连片 15 亩以上

撂荒耕地面积 4.095 万亩，完成省下达的 3.87 万亩的目标任

务，耕地撂荒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。

一、主要工作措施：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责任。将撂荒耕地复耕工作

任务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和粮食考核范畴，各级党委、政府坚

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市、县（区）、镇（街）、村四级统

一部署、部门联合作战，全面组织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

作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及资金支持，提高复耕积极性。在积极

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，我

市出台了《惠州市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行动方案》，并对

2022-2023 年期间完成复耕任务的县区市财政给予每亩 300

元的奖补，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，提高复耕积极性，减轻复

耕压力。各县区也均制订《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行动方案》，

相继出台了其他的政策措施来激励提高复耕复种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多措并举，形成合力加快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。

一是强化宣传引导开路。通过印发宣传手册、新媒体报

道、村级公示栏、村级大喇叭、印制悬挂横幅、印发农户告

知书、配置移动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强化政策宣传，向广大农

民群众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、惠农政策、治理撂荒耕地的

措施，切实提高群众知晓率。

二是推动解决撂荒耕地耕作条件。各地通过盘整土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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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机耕路、畅通灌溉水渠、提升耕地质量等措施改善撂荒

耕地耕作条件，创造良好的复耕复种环境。如惠城区汝湖镇

整合资金 400 万元，用于修建村头村东江抽水泵站，修缮房

村、大岭头村等村灌溉水渠约 6 公里，覆盖约 4560 亩农田，

改善了水利设施基础条件，促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。

三是组织多类主体积极开展复耕复种。各地通过资金补

贴、优惠地租等政策措施，宣传动员各类主体积极开展复耕

复种，促进了农户自主复耕，也吸引了一批有情怀、有资金

实力的农业经营主体加入，涌现出了不少典型。有群众参与

自主复耕的，如惠东县安墩镇石珠村发挥乡贤力量，由退休

回乡干部黄桂花同志 2022 年流转 35.72 亩撂荒耕地，开展水

稻种植；有镇村组织流转给第三方或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

统一复耕复种。如惠东县高潭镇政府培育了镇属企业惠东县

高潭发展公司，由惠东县高潭发展公司代耕代种撂荒地约

3000 亩，分期进行开发复耕种植水稻、大豆等；以及惠城区

芦洲镇引进新型经营主体三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 260多亩

的撂荒耕地盘整开发，开展专业化、规模化的紫薯种植。

四是分类施策，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开展复耕复种。充

分发挥各级农业科技部门和队伍的技术力量，对撂荒地进行

分类指导，因地施策，按照“宜粮则粮，宜菜则菜”的原则进

行耕种，推广适用品种，合理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，解决地

力、用水、效益低下等问题。如在博罗县石坝镇象岭村的撂

荒地复耕复种示范点，通过引进推广一批良种、良法，围绕

选种、种植管理、病虫害统防统治等，水稻亩产稻谷达 1068.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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斤。

（四）强化巡查指导，督促落实。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成

立了工作检查组，在 4 月、7 月、11月等春种、夏种和冬种

关键时期，统筹组织各级开展撂荒耕地巡查督导行动，此外

2022 年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还纳入了市委乡村振兴考核

督导巡查、入市人大年度巡查和审议工作，通过督导有效促

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的复耕和成果巩固。

二、存在问题：

正如您在议案中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存在的各方面问

题，除了有前期对耕作条件改良的各种投入，更有种植生产

经营的风险，比优质耕地的生产经营来说，更是一个系统的

农业生产改造工程，需要更多的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物力各方

面的投入，撂荒耕地乃至耕地的长效化利用亟需推动。在实

际工作中也存在压实耕地承包经营主体责任困难大，制止耕

地撂荒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规范的干预手段，耕地属性划

定、水利基础投入等涉及水利和自然资源等涉及多部门的协

同，以及种植经营意愿与耕地“非粮化”等冲突，农业生产

设施用地需求不能保障等问题，亟需解决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：

（一）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。进一步落实

《惠州市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风险防范工作指引》，建立

农村承包地流转网上平台，采用《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

同》、《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》示范文本，施行流转合同

网签。市农业农村局正在研究制定出台市级土地流转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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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束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履责行为，防止承包地撂荒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联动，形成齐抓共管合力。自然资源部

门、农业农村部门和水利部门根据各自职能，联合加强耕地

保护和利用，建立健全定期碰头研究解决问题，定期巡查检

查通报机制，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责任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

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稳定粮食生产的各项工作。一是合力推

动解决撂荒耕地水利设施薄弱的问题。从 2022 年底起开始，

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水利局根据省的部署要求，成立市、县

（区）两级工作组，开展了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短板情况调查，

着手实施农村综合改革资金小型农田水利项目，试点解决好

农田灌溉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二是合力推动解决保护耕地。

市农业农村局与市自然资源局进行了多次沟通对接，共同谋

划建立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，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抓好源头监

管，依法依规划定耕地保护，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监测监管机

制，制定耕地“进出平衡”政策性文件，严格执法落实整治，

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撂荒耕地的排查和组织做好复耕复

种工作等。三是合力推动解决保障粮食生产。市农业农村部

门加强耕地的利用和发展粮食生产，也成立了粮食生产专责

工作小组，由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、市农科所及局内部

职能科室组成，定期召开会议研究，宣传好种粮政策，做好

技术服务与指导，做好撂荒耕地的文章发展粮食生产。

（三）坚持问题为导向，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。一是

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。贯彻实施《惠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

划 （2021-2030 年）》，建设集中连片、旱涝保收、节水高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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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，完善建后管护长效机制，确保高标

准农田持久发挥效益。二是补齐小型农田水利短板。2022 年

底已开始着手实施农村综合改革资金小型农田水利项目，试

点解决好农田灌溉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结合小型农田水利

建设，积极推进大面积撂荒地的水利设施建设，改善一些不

可复耕撂荒地的复耕条件，扩大复耕面积。三是持续推进撂

荒耕地复耕复种。2023 年按照省的安排部署，持续推进撂荒

耕地复耕复种工作，继续加大宣传，落实激励奖补政策。四

是持续推进垦造水田工作。通过连片规划设计，大量零散、

闲散农用地被盘活，变成“田成方、路成框、渠成网”的现

代化高效农业生产区，垦造出一批高质量的适合现代化规模

化生产的高标准水田。

（四）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措施，积极培育复耕主体。及

时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、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、农民

购机补贴和涉农保险政策，水稻、玉米、马铃薯等粮食作物

实行农户不出一分钱 100%纳入保险范围。落实《惠州市 500

亩以上水稻种植大户奖补政策实施方案》和《惠州市撂荒耕

地复耕复种行动方案》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。落实各项政

策，扶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种植大户、家庭

农场、能人能手等新型经营主体，鼓励引导新型经营主体积

极参与撂荒耕地复耕复种，开展土地流转，将包括撂荒耕地

在内的零散经营的耕地集中起来开展适度规模专业化经营。

（五）示范推广优良品种和适用技术提升科技种植水

平。发挥好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和市农科所技术优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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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全市粮食生产发展需要，市、县（区）成立农业科技专

家组下乡服务全市农业生产，创新农技服务方式，开展农业

科技培训、主导品种推介、技术指导服务，帮助农企、农民

解决生产中的技术疑难问题。加强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

的指导和支持，针对适合撂荒地地力贫瘠、水源不足的现状

引进和示范推广耐旱性等优良品种和适用技术。

惠州市农业农村局

2023年 5月 24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 鹏，1392831005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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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承办单位 惠州市农业农村局

提案事（案）由和编号

（由承办单位填写）

关于重视长效化解决我市耕地撂荒问题

的建议（惠协提案﹝2023﹞第 081号）

您对承办单位的答复：满意（ ） 基本满意（ ） 不满意（ ）

您对承办单位答复的具体意见：

提案人签名：

（联系电话： 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．本表由承办单位书面答复政协委员时附送，每件政

协提案一份，委员联名提出的，只附送领衔人。

2．请提案人收到答复件后，及时填写意见表，并分别寄

回承办单位和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（邮政编码：

516003，传真：0752－280844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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